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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云南省旅游标准合同单项委托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人） 

委托人姓名：                 等       人（《委托人名单表》如下） 

甲方代表联系电话：                                                 

委托人亲属联系电话：                                            

委托人名单表 

委托人

数 
合计         人。其中，男：       人，女       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备    注 

      

      

      

      

      

      

      

      

      

      

      

备注：①“备注”栏可填写委托人餐饮、住房等特殊需求及其他事项；②此

页不够可加页。 

乙方（受托旅行社） 

旅行社名称                                                         

等级：             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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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下列委托事项达成如下协

议： 

第一条  委托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抵离接送，代订饭店，代租汽车、代订、代购、代确认

交通票据，代办入境、出境、过境临时居住和旅游签证，代办国内旅游委托，

提供导游服务等。 

第二条  委托项目、费用及支付方式 

                                                                

                                                                

第三条   甲乙双方义务 

1、甲方义务： 

（1）甲方应当确保所提供的证件、资料及联系电话真实有效，否则造成损

失由甲方自行负责； 

（2）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支付委托项目费用及服务费； 

（3）甲方应当及时受领乙方办理委托事项的结果； 

（4）因不可归责于乙方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

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约定的服务费用； 

（5）甲方应特别注意旅途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及风俗禁忌，慎重选择骑马、

攀岩、滑翔、漂流、潜水、游泳、跳伞、热气球、蹦极等高风险或带有危险性

的旅游产品。 

2、乙方义务 

乙方应亲自处理甲方的委托事务；如乙方不能完成委托事务的，甲方        

（同意或不同意）委托。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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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在出发前 7日（含 7日）内取消机票或者酒店用房的，机票已开

出的按机票的实际损失计算，酒店按房价的     %计算损失，租车按车费

的     %计算损失，并应按合同总价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或者未经乙方同意，临时要求改变机票、酒店或租

车等委托项目的，费用自理，并不得要求退回已支付委托费用。 

（3）乙方在扣除上述业务损失费及违约金后，应当在甲方退订通知到达日

起 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退还剩余委托费用。 

（4）甲方未按约定的时间提供证件及资料，或者提供的证件及资料不真

实，造成乙方无法为甲方提供约定服务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应当承

担乙方已支付的直接费用。 

（5）甲方其他违约责任：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代订机票、代订酒店或代订车辆等单项

服务的，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委托费用，并应按合同总价     %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 

（2）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改变降低机票仓位、住宿酒店、车辆标准以及

委托事项标准的，应当按委托费用总额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退还降

低标准的差额。 

（3）乙方应当在取消受托业务通知到达日起 7日内，向甲方退还全额委托

费用，并按前款（1）、（2）标准支付违约金。 

（4）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将委托服务转委托的，应向甲方支付委托费用总

额     %的违约金。 

（5）乙方其他违约责任：                                                 

                                                                            

第五条  合同终止 

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要求终止合同的，应提前 7日通知对

方。 



 4 

2、违约方在上述时间内通知对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委托费用总额     %

的违约金。 

第六条  定金条款 

“黄金周”、法定节假日及地方性重大节庆活动等旅游高峰期间，甲方须

支付定金          元作为合同担保。乙方履行合同后，定金可充抵委托费

用。如甲方违约，无权要求返还定金；乙方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第七条  保险购买 

乙方推荐甲方购买旅游意外险及相关保险，甲方可自行购买或者委托乙方

购买。 

第八条  特别说明 

1、代订机票上所示的时间如与航空公司最终通知搭乘飞机时间不一致的，

以航空公司最终通知时间为准。 

2、根据行业惯例，酒店的入住时间是当天中午 12时整至第二天中午 12时

整。 

3、如委托事项有特别的改签、转签、退票等政策，乙方应提前告知，否则

应由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九条  免责条款 

1、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引起的，如

自然灾害、战争、恐怖活动、动乱、骚乱、罢工、突发公共事件、政府行为

等）不能履行合同的，且双方又未能达成变更协议的，双方均可通知对方解除

合同，且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2、因飞机、火车、客运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延误或者取消，以及第三方侵

害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不承担

违约责任，但乙方应当采取恰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第十条  其他约定事项 

1、甲方决定委托项目及其服务提供者，乙方可以根据甲方咨询提供参考性

意见。 

2、甲方在接受委托项目服务方服务期间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甲

方与服务方自行解决，乙方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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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1、在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可协商解决，或向乙方所在地的旅游

质监执法机构投诉；需要立即制止、纠正受托旅行社的损害行为的，可向损害

行为发生地的旅游质监执法机构投诉。 

2、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能达成一致，以及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调解不成的，

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补充协议】 

本合同生效后，双方未约定的事宜，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委托人）代表及所有委托人签字、乙方签字盖章并付清服

务费用后方可生效；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委托事务完成时止。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委托人代表）签字：                 身份证件号码：                       

其他委托人签字：                          

乙方（受托旅行社）盖章：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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